
2015年7月20日 

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会议 

 

法律改革委员会的建议的落实情况 

 

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资深大律师开场发言 

 

 

主席、各位委员： 

 今次是我第三次根据本事务委员会于2012年建议订

立的机制，向本事务委员会汇报法律改革委员会（“法

改会”）的建议的落实情况。 

2. 作为律政司司长和法改会主席，我当然非常重视保

持香港的法律制度与时并进，亦深信本事务委员会及立

法会其他各个事务委员会可同时发挥作用，共同推动法

律改革工作。 

3. 我本人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及法改会其他成员，不

但重视挑选合适的课题供法改会考虑，同时亦持续向政

府相关决策局或部门强调回应和跟进法改会的报告书的

重要性。 

4. 主席和各位委员应已收到一份供今次会议讨论的资

料文件。这份文件以列表形式，列出法改会自1982年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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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第一份报告书以来的每份报告书的资料及其落实详情。

法改会在过去合共发表了64份报告书，就民事和刑事不

同方面的实体法和程序法提出改革建议。 

5. 在这64份报告书中，有一份建议对法律不作改变
1
，

而其余的63份的落实情况可以分为以下五个类别： 

 (1) 建议已全面落实（34份报告书，即63份报告书

的54%）； 

(2) 建议已部分落实（ 7份报告书，即 63份报告书

的11%）； 

(3) 建议正在考虑或落实中（17份报告书，即63份

报告书的27%）； 

(4) 政府当局不接纳建议（ 3份报告书，即 63份报

告书的4.8%）；及 

(5) 政府当局无意在现阶段落实建议（2份报告书，

即63份报告书的3.2%）。 

6. 至今确实仍有部分报告书并未以立法或行政措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 《在刑事法律程序中有關供認陳述的可接納性的規管程序》報告書（2000 年 7 月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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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方式落实。但我可以向各位报告，除了那些已全面或

部分落实的41份报告书、一份建议不作改革的报告书、

三份政府当局表明不接纳的报告书以及两份政府当局已

表示无意在现阶段落实的报告书，政府有关部门现正检

视其余合共17份报告书，日后会作出回应。简言之，落

实法改会建议的工作有一定的进展，包括会在未来两至

三年内以立法形式落实该等建议。事实上，政府当局已

就或正就多份报告书拟定条例草案，当中包括 2005年发

表的《子女管养权及探视权》报告书、2010年6月发表的

《出任陪审员的准则》报告书及2011年7月发表的《持久

授权书：个人照顾事宜》报告书。 

7. 法改会十分重视报告书的建议能否有效地落实。首

先，自去年开始，法改会每次开会，落实进度必定是讨

论事项之一。第二，法改会一直与各相关决策局及部门

保持沟通，希望它们定期向法改会提交最新的落实进度

报告。我对其他决策局及部门的同事在这方面的合作表

示感谢。第三，为方便公众了解落实进度，这些报告亦

已上载到法改会的网站。我会继续与法改会的成员以及

本事务委员会和立法会其他各个事务委员会合作，一同

监察落实进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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